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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6月 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煤电低碳化改造

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年）》（发改环资〔2024〕894号）。为便于各有

关方面准确理解和把握政策内容，2024年 7月 1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

责同志接受采访，回答了记者提问。（查看更多）

2024年 7月 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门印发《数据中心绿色低碳发

展专项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5年底，全国数据中心布局更加合理，整体上架率不低于 60%，平均电能利

用效率降至 1.5以下，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年均增长 10%，平均单位算力能效和

碳效显著提高。到 2030年底，全国数据中心平均电能利用效率、单位算力能

效和碳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进一步提升，北方采暖地区新

建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余热利用率明显提升。此外，《行动计划》提出 6方面

重点任务。一是完善数据中心建设布局，二是严格新上项目能效水效要求，三

是推进存量项目节能降碳改造，四是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五是加强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六是推广应用节能技术装备。（查看更多）

2024年 7月 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轻型汽车能源消耗量标示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提到，汽车生产企业或进口汽车经销商应保证其轻型汽车产品在销售

时粘贴有轻型汽车能源消耗量标识（以下简称“能耗标识”）。能耗标识的内

容、格式、材质和粘贴等应符合《轻型汽车能源消耗量标识第 1部分：汽油和

柴油汽车》（GB22757.1—2023）、《轻型汽车能源消耗量标识第 2部分：可

外接充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纯电动汽车》（GB22757.2—2023）要求；在

汽车产品自身以外其它场所使用能耗标识时，可等比例放大或缩小。（查看更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526.htm
https://wap.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4/art_aab179dea60b4b77a05070e796c4c994.html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rzjgs/art/2024/art_bce22a9fa293428cb0ff4bbb1f4db4c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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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2024年 7月 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措施》提

出，统筹安排 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在现行政策体系基础上，《措施》大幅度扩大支持范围、

大幅度优化组织方式、大幅度提升补贴标准，明确了多领域多方面的加力支持

政策。《措施》明确：1、提高新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标准。推动城

市公交车电动化替代，支持新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2、提高汽车报废更

新补贴标准。在《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商消费函〔2024]75号)基础

上，个人消费者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或 2018年 4月 30日（含

当日)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并购买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

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或 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补贴标准提高至

购买新能源乘用车补 2万元、购买 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补 1.5万元。3、
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支持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类柴油货车，

加快更新为低排放货车。（查看更多）

2024年 7月 16日，美锦能源（股票代码：000723）发布《关于氢能交易平台

建设方案的公告》，公告显示，公司自 2017年启动氢能产业布局，在稳健发展

传统能源的同时，紧跟国家和行业政策导向，守正创新，抓住国家发展氢能产

业的发展机遇期，提出“五个一”氢能发展战略。氢能交易平台将围绕制氢企

业、物流企业、贸易商、加氢站等用户，提供氢气生产、销售、运输、物流全

流程数字跟踪服务及线上交易和结算服务，打通采购、生产、销售、物流、支

付结算环节，建立服务于买卖双方的交易平台。目前，氢能交易平台已开发完

成，进入内测和合规资质申请阶段，预计于 2024年第四季度上线运营。（查看

更多）

2024年 7月 24日，长源电力（股票代码：000966）发布《关于与松滋市人民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rzjgs/art/2024/art_bce22a9fa293428cb0ff4bbb1f4db4c9.htm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7/content_6964409.htm
https://www.jianweidata.com/FilingDetail?sector=1&key%3Df22aCI3T9HjEs29%2BUQdIcBDrowMhoZTboW8H6VkP%2FN9bxq%2B3c0kr1Q%3D%3D%26sector%3D1%26nm%3D0%26cm%3D%26cs%3D
https://www.jianweidata.com/FilingDetail?sector=1&key%3Df22aCI3T9HjEs29%2BUQdIcBDrowMhoZTboW8H6VkP%2FN9bxq%2B3c0kr1Q%3D%3D%26sector%3D1%26nm%3D0%26cm%3D%26cs%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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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签署新能源项目投资开发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显示，2024年 7月 20
日，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政府与国家能源集团控股的长源电力签署《国能长源松

滋市新能源项目投资开发合作协议》，将在松滋市域内合作开发建设新能源项

目总装机规模不少于 150万千瓦，其中风电不少于 65万千瓦，项目总投资约

70亿元。（查看更多）

2024年 7月 24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24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

形势分析预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 6月底，全国全口

径发电装机容量 30.7亿千瓦，同比增长 14.1%。火电 14.1亿千瓦，其中煤电

11.7亿千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38.1%。并网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合计

装机达到 11.8亿千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38.4%。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合计装机规模首次超过煤电，电力装机延续绿色低碳发展趋势。根据《报告》，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同比增长 5.2%，水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快

速增长。其中，规模以上电厂太阳能发电、水电、风电、火电、核电发电量同

比分别增长 27.1%、21.4%、6.9%、1.7%和 0.1%。上半年，全口径非化石能源

发电量同比增加 2935亿千瓦时，占同期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量的 84.2%。

（查看更多）

2024年 7月 25日，在中国氢能联盟 2024氢能专精特新创业大赛决赛暨氢能

专精特新产业大会上，国家能源局科技司发布了《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3）》

（以下简称“《发展报告》”）。《发展报告》聚焦国内外技术和产业发展，

系统梳理了 2023年氢能产业发展现状，我国氢能整体规模保持平稳，产业集

聚效应趋势凸显。截至 2023年底，全国氢气产能超 4900万吨/年，产量超

3500万吨，同比均增长约 2.3%，主要作为合成氨、甲醇，以及炼化等工业过

程中的中间原料。煤制氢、天然气制氢和工业副产氢仍是我国氢气供应的主要

来源，电解水制氢稳定发展，产能达到 45万吨/年，产量约 30万吨。《发展

报告》也对我国 2024年氢能产业发展进行了展望。（查看更多）

2024年 7月 26日，钧达股份（股票代码：002865）披露《关于拟投资建设阿

曼年产 5GW高效电池生产基地项目的公告》，公告显示，钧达股份拟赴阿曼

苏丹国（以下简称“阿曼”）投建 5GW高效电池生产基地，项目预计投资总

额 2.8亿美元，2025年建成投产。钧达股份表示，作为全球领先的光伏电池龙

头企业，阿曼高效电池生产基地项目的投资建设，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阿曼区

https://www.jianweidata.com/FilingDetail?sector=1&key%3DWbwLBt6wNGu0FQ9sNksZe7VDIVRhQw8oXcWjmBzhm8CCX4NbSr3vEg%3D%3D%26sector%3D1%26nm%3D0%26cm%3D%26cs%3D
https://www.cec.org.cn/detail/index.html?3-33529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5602653838959493&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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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资源优势以及发挥公司光伏电池核心技术优势，推动公司海外先进电池产

能的有效布局，以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辐射中东及欧美市场，

推动公司在国际化市场的业务发展。（查看更多）

2024年 7月 26日，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开展 2024年社会责任日（国企开

放日）活动，发布《2023年社会责任实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2023年，贵州电网推动新型储能规模达到 195万千瓦，规模位

居全国前列；完成绿电交易电量 7.9亿千瓦时，增长 27倍。拓展电能替代服

务，累计替代电量 71.9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0.77%，节约标煤 82.52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205.93万吨、二氧化硫 6.87万吨、氮氧化物 3.43万吨。积极融

入数字中国建设，完成全国首笔基于“数据产品交易价格计算器”估价的场内

交易，实现全网场内数据交易零突破。（查看更多）

2024年 7月 28日，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恒大汽车，00708.HK）
发布公告，该公司的附属公司恒大新能源汽车（广东）有限公司及恒大智能汽

车（广东）有限公司于 2024年 7月 26日收到相关地方人民法院下发的通知书。

通知书显示，相关附属公司的个别债权人于 2024年 7月 25日向相关地方人民

法院申请对相关附属公司进行破产重整。通知书对恒大汽车和相关附属公司的

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查看更多）

https://www.jianweidata.com/FilingDetail?sector=1&key%3Doa4JGqM3I6AZIdaut3iGe7hKZx8XKN0ceGZXan%2BdB%2FVeMUNCWrtqOw%3D%3D%26sector%3D1%26nm%3D0%26cm%3D%26cs%3D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5619924657713710&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5882434827442657&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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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证交易制度及其发展建议

绿证交易制度是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2024年 4月，国

家能源局发布《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和交易规则（征求意见稿）》，

就绿证的核发范围、交易规则征求意见。近日，在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绿电绿证

平台，广东能源集团、深圳能源集团等 654家经营主体达成 2482万张绿证交

易，折合电量约 248亿千瓦时，是目前我国最大规模的单批绿证交易，也是广

东首次与甘肃、宁夏、新疆等省份的新能源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跨区域绿证交易。

在此背景下，绿证交易制度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本文将对我国绿证交易制

度进行阐述并提出后续发展建议。

一、绿证与绿证交易概述

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简称“绿证”，是国家对发电企业每兆瓦时非

水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颁发的具有独特标识代码的电子证书，是非水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的确认和属性证明以及消费绿色电力的唯一凭证。1 根据《可再生能源

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和交易规则（征求意见稿）》，绿证的核发范围包括我国境

内生产的风电、太阳能发电、常规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海洋能发

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1个绿证单位对应 1000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

绿证交易制度是我国推动能源结构和电力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经济手段，

有利于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降低国家财政资金的直接补贴强度、凝聚社会

共识、推动能源转型升级。2024年 4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可再生能源绿色电

力证书核发和交易规则（征求意见稿）》，主要制度内容如下：

项目 制度内容

适用范围
我国境内生产的风电、太阳能发电、常规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

电、海洋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电量

核发主体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负责绿证具体政策设计，制定核发

交易相关规则，指导核发机构和交易机构开展具体工作。

国家能源局（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简称资质中心）具体负责绿证核发

工作。

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配合做好绿证核发工作，为绿证核发、交

易、应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交易主体
绿证交易主体包括卖方和买方。卖方为已建档立卡的发电企业或项目业

主，买方为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

交易平台 绿证在符合国家相关规范要求的平台开展交易，目前依托中国绿色电力证

1 《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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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制度内容

书交易平台，以及北京、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开展绿证单独交易；依托北

京、广州、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开展绿色电力交易。绿证交易平台按国家

需要适时拓展。

交易系统

绿证核发机构依托国家绿证核发交易系统开展绿证核发工作。绿证核发依

据电网企业、电力交易机构推送数据为基础开展，电量数据经发电企业或

项目业主确认。对于电网企业、电力交易机构无法提供绿证核发所需信息

的，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对发电企业或项目业主申报数据及材料

初核，国家能源局（资质中心）复核后核发相应绿证。

交易次数
现阶段绿证仅可交易一次。绿证交易最小单位为 1个，价格单位为元/
个。

交易方式

绿证交易的组织方式主要包括挂牌交易、双边协商、集中竞价等，交易价

格由市场化方式形成。国家绿证核发交易系统与各绿证交易平台实时同步

待出售绿证和绿证交易信息，确保同一绿证不重复成交。

（一）挂牌交易。卖方可同时将拟出售绿证的数量和价格等相关信息在多

个绿证交易平台挂牌，买方通过摘牌的方式完成绿证交易和结算。

（二）双边协商交易。买卖双方可自主协商确定绿证交易的数量和价格，

并通过选定的绿证交易平台完成交易和结算。鼓励双方签订省内、省间中

长期双边交易合同，提前约定双边交易的绿证数量、价格及交割时间等。

（三）集中竞价交易。按需适时组织开展，具体规则另行明确。

二、我国绿证交易政策的发展历程

我国绿证交易机制于 2016年首次提出，201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试行，

经历了由自愿认购到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转变，相关政策如下：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2016.02 国家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关于建

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

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

导意见》

首次提出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

证书交易机制。

2017.01

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

部、国家能

源局

《关于试行可再生能

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

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

的通知》

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可再生能源

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和自愿认购。

2019.05
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

能源局

《关于建立健全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

机制的通知》

对各省级行政区域设定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建立健全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

2023.07

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

部、国家能

源局

《关于做好可再生能

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

盖工作促进可再生能

源电力消费的通知》

明确绿证适用范围，规范绿证核

发，健全绿证交易，扩大绿电消

费，完善绿证应用，实现绿证对可

再生能源电力的全覆盖。

2024.01

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

统计局、国

家能源局

《关于加强绿色电力

证书与节能降碳政策

衔接大力促进非化石

能源消费的通知》

加强绿证交易与能耗双控、碳排放

管理等政策有效衔接，激发绿证需

求潜力，夯实绿证核发交易基础，

拓展绿证应用场景，加强国内国际

绿证互认，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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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2024.04 国家能源局

《可再生能源绿色电

力证书核发和交易规

则（征求意见稿）》

就我国境内生产的风电、太阳能发

电、常规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

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

发电项目电量对应绿证的核发、交

易及相关管理工作征求意见。

三、绿证交易的权利基础和功能定位

（一）绿证交易的权利基础

绿证交易作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性工具，其权利基础来源于对环

境利益的保护和国家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环境属性进行认证和量化的需要。

一方面，绿证交易的出现是基于对环境利益的保护，绿证所承载的是对有

稀缺性的环境容量资源进行利用的新型权利。从环境利益角度看，绿证与排污

权、碳排放权等权利包含的环境利益本质相同，但与排污权、碳排放权对环境

容量进行单纯消耗不同，绿证包含了对环境容量资源的增益利益，通过可再生

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为环境容量资源创造增量价值。2

另一方面，绿证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是认定可再

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是国家发放的官方认证和权威证明。绿证

交易将可再生能源的环境价值量化，使得电力消费者能够通过购买绿证来证明

其电力消费的绿色属性。绿证交易关乎国家能源结构的转型和替代能源的长远

发展，涵盖了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促进清洁能源革新、应对化石能源短

缺、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及推动能源使用的平等获取等多重社会利益。

（二）绿证交易的功能定位

1.环境属性证明功能

绿证，无论是对于发电主体履行其发电配额义务，还是对于电力配送和消

费主体承担消纳责任，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绿证是相关主体履行义务的凭

证，表明其持有者已经通过市场机制支持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从而履行了其

在可再生能源配额或消纳责任方面的义务。其次，绿证是相关主体环境责任的

体现，绿证的认购和交易体现了市场主体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有

助于提升其社会责任形象。最后，绿证有助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可再

生能源的国际合作，加强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应对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协作。

2 陈志峰.我国可再生能源绿证建议基础权利探析[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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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价值兑现功能

在捆绑型交易模式下，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通过将绿色电力与其环境价值

捆绑出售，实现了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环境溢价，消费者支付的电价中包含了电

力本身的价值以及环境价值，从而确保了发电企业能够获得其清洁能源发电的

全额价值回报。

在非捆绑型交易模式下，绿证与可再生能源电力分离，允许可再生能源发

电的环境价值通过市场机制独立定价和交易，从而为发电企业提供了一种新的

收入来源。这种方式使得环境价值的实现更加灵活，也更加贴近市场供需关系，

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和透明度。

出售绿证所获得的收益具有抵销政府补贴的功能，这对于缓解国家财政补

贴压力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绿证交易，政府可以将直接的财政补贴转变为市场

激励，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市场化和可持续发展。同时，这也为可再生能源

发电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使其能够更加灵活地响应市场变化，优化自

身的发电和销售策略。通过绿证交易，可以有效地将环境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激励更多的投资流向清洁能源项目，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根本转变。

3.引导促进绿色电力消费

绿证交易制度作为一种市场化的环保机制，为促进能源结构转型提供了有

效路径。许多实行绿证自愿交易制度的国家对购买主体不设限制，使得各类组

织和个人都能够参与到绿证交易中。这种开放性不仅促进了绿证的广泛流通，

也提高了市场的整体活跃度。

此外，绿证市场的建立和运行过程中，各种新闻媒体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也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报纸、网站、电视等渠道的广泛报道，绿证交易

的概念和意义得到了普及，增强了公众对绿证交易的认识和兴趣。这种宣传不

仅提高了绿证交易市场的认知度，也为绿色电力消费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随着绿证交易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市场的逐渐成熟，预计绿证将在推动能源

结构转型、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中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四、我国绿证交易制度的发展建议

（一）推进绿证国际互认

为满足国际市场对绿色、环保产品的要求并应对高额碳关税，国内出口企

业是绿证交易的主要购买者之一，促进中国绿证的国际互认是提振绿证市场需

求的有效举措。绿证交易市场机制体系若能获得国际认可，将会满足更多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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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营企业的绿色能源消费需求，中国企业也能够通过购买国内绿证更顺利地

走出去。

第一，要加强绿证交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双边、多边国际交流渠道，

大力宣传中国绿证制度，解读中国绿证政策和应用实践，以提高国际社会对中

国绿证的认知和理解。第二，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讨论和制定，使中国绿证

制度与国际标准接轨，提升中国绿证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推动制定符合国

际标准的绿证核发、计量和交易规则，提高中国绿证的国际认可度。第三，要

与其他国家的绿证体系建立互认机制，促进中国绿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和交

易。第四，要加强与国际碳市场的协同，使中国绿证能够作为碳减排证明参与

碳市场，提高其在国际碳市场中的通用性。第五，要鼓励企业通过购买绿证来

证明其绿色电力消费，满足国际市场对绿色、低碳产品的需求，在国际社会塑

造绿色低碳的企业形象。

（二）建立绿证追踪和监督体系

绿证交易是一种将电力价值交易与可再生能源属性交易相分离的交易制度。

在现有制度下，绿证不具备追溯至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能力，企业采购绿证并不

必然意味着实际使用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产生的电量，从而导致“漂绿”风险。

因此，必须建立绿证追踪和监督体系，提升中国绿证的可追溯性和可信度。

第一，要提高绿证体系的透明度，加强绿证与碳市场规则的协同，确保绿

证在碳市场中能够有效反映其环境价值。第二，要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绿证的核

发和管理，通过建立更为明确的环境属性认定标准和评估体系，加强对绿证环

境效益的监测和评估，确保其真实性和可信度。第三，要加强对绿证交易市场

的监督和管理，严格防范、严厉查处绿证核发交易及绿电交易等过程中的虚假

交易、伪造和篡改数据等行为，确保绿证交易的公平、公正和透明。

（三）完善绿证交易机制

第一，要进一步落实消纳保障机制。绿证交易的消纳保障机制是我国为促

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保障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而建立的重要政策措施，必

须充分发挥其工具效应，调动市场主体投资建设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缓解国

家财政补贴的压力。第二，要减少不必要的交易限制，取消绿证的二次交易限

制，充分发挥绿证的交易属性；将绿证与政府补贴脱钩，在绿证交易不再限价

基础上，鼓励发电企业选择绿证核发与补贴发放其一作为补偿方式。第三，加

强制度的协调衔接，加强绿证交易制度与碳交易、绿色电力以及绿色认证认可

制度的协调，为制度间链接提供法律规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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